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招商局广场B座11层1号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9

428

1

5,435,133,434

4,456,619,057

978,514,377

75.7248

62.0917

13.63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张翼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长张翼先生，董事余志良先生、黄传京先生，独立非

执行董事王小丽女士、宁亚平女士、崔新健先生和崔凡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董事高翔先

生、杨国峰先生、罗立女士和许克威先生因其他事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符布林先生和范肇平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监事

会主席张致一女士因其他事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世础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455,234,683

978,514,377

5,433,749,060

比例（%）

99.9689

100.0000

99.9745

反对

票数

1,181,400

0

1,181,400

比例（%）

0.0265

0.0000

0.0217

弃权

票数

202,974

0

202,974

比例（%）

0.0046

0.0000

0.003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4,440,006,230

533,839,246

4,973,845,476

比例（%）

99.6272

54.5561

91.5128

反对

票数

16,145,953

441,205,131

457,351,084

比例（%）

0.3622

45.0893

8.4147

弃权

票数

466,874

3,470,000

3,936,874

比例（%）

0.0106

0.3546

0.072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4,440,652,828

689,150,168

5,129,802,996

比例（%）

99.6417

70.4282

94.3823

反对

票数

15,599,155

286,474,209

302,073,364

比例（%）

0.3500

29.2764

5.5578

弃权

票数

367,074

2,890,000

3,257,074

比例（%）

0.0083

0.2953

0.059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议案3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四军、徐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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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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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拟结项的项目为“功能性涂布

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和“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分公司福莱新型材料项目”。

● 截至2025年9月2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合计3,588.06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实际余额为准），约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6.76%，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15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3,00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 20.43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612,90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82,268,702.32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30,
631,297.6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10日全部划至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账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202号）验证，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到账。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1年5月12日，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5月13日，公司、中信证券、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2021年5月13日，公司、中信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3年9月25日，公司、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25年5月23日，公司、烟台福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按照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以确保募集资金的
使用安全，并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公
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募投项目名称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
中心总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实施主体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投资额

61,363.36

8,000.00

69,363.36

拟投入募集资金

47,063.13

6,000.00

53,063.13

（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于2023年9月19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原募投项目“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
大楼建设项目”中暂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变更投入到“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福莱新型材料项目”。

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将分公司资产、负债及人员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并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简称

“烟台分公司”）资产、负债及人员划转至烟台福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福莱
公司”），并将募投项目“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福莱新型材料项目”实施主
体由烟台分公司变更为烟台福莱公司。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募投项目名称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
心总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
司福莱新型材料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实施主体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福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投资额

61,363.36

41,000.00

8,000.00

110,363.36

拟投入募集资金

27,063.13

20,000.00

6,000.00

53,063.13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前述调整后，截至2025年9月22日，公司各募投项目进度及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
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
大楼建设项目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公司福莱新型
材料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合计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27,063.13

20,000.00

6,000.00

53,063.13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2）

29,481.99

16,466.21

6,000.00

51,948.20

募 集 资 金 累
计投入比例

108.94%

82.33%

100.00%

97.90%

理财和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后的
净额(3)

2,423.39

49.74

0.00

2,473.13

募集资金节余金
额（4）

4.53

3,583.53

-

3,588.06

注:
1、募集资金节余金额（4）=（1）-（2）+（3），募集资金节余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

收入，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金额以账户的资金转出当日实际余额为准。
2、“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投入进度超过

100%，系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中包含理财和利息收入。
3、上表中部分小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9月2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姚庄
支行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浙江嘉善）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33050163742700002058

1204070729300044656

905101201100044015

33050163742700002818

33050163742700003626

募集资金余额

41,203.32

2,459.36

1,606.82

430.10

35,834,862.21

35,880,561.81

备注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
户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
户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
户

变更募投项目后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户

变更募投项目后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户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2025年9月2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均已实施完毕，所建成产能已达

预期，募集资金亦基本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3,588.06万元，其中2,750.56万元为尚
未支付的工程尾款及质保金，待后续支付），公司不再规划投入资金继续扩大产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53,063.13万元，截至2025年9月22日，
累计已投入51,948.20万元，加上募集资金净收益（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所获得的收益及累
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2,473.13万元，目前募集资金专户余额3,588.06万元，
约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6.76%。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本次募投项目节余金额包括尚未支付的部分合同尾款及质保金，主要系根据合同约定尚

未满足付款条件或期限，公司考虑到支付周期较长，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资金长期闲
置，拟将含上述尚未支付的金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结项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募投项目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将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实际待付款项超过当前
预计待支付的款项的部分，公司也将以自有资金补足。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
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一定的理财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
了利息收益，形成节余募集资金。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公司拟将前述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计算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及业务发展。

结项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由公
司自有资金支付。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注销
时如有利息产生将转至公司其他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与保荐人、项目实施主体、开户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门具体办理项目
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关事宜。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和

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做出的合理安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监管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
人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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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利群路269号公司九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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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26,723

55.2289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80,211,133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有
股份 236,950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79,974,18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夏厚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职工代表董事刘延安、独立董事李敬、吕炜劼、申屠

宝卿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404,943

比例（%）

99.8565

反对

票数

217,080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4,700

比例（%）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399,243

比例（%）

99.8528

反对

票数

217,080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10,400

比例（%）

0.0069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与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401,343

比例（%）

99.8542

反对

票数

218,480

比例（%）

0.1412

弃权

票数

6,900

比例（%）

0.0046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56,263

比例（%）

99.6957

反对

票数

217,080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253,380

比例（%）

0.1640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55,963

比例（%）

99.6955

反对

票数

217,080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253,680

比例（%）

0.1642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54,763

比例（%）

99.6947

反对

票数

216,480

比例（%）

0.1400

弃权

票数

255,480

比例（%）

0.1653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52,763

比例（%）

99.6934

反对

票数

216,480

比例（%）

0.1400

弃权

票数

257,480

比例（%）

0.1666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50,488

比例（%）

99.6920

反对

票数

217,080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259,155

比例（%）

0.1677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54,388

比例（%）

99.6945

反对

票数

213,880

比例（%）

0.1383

弃权

票数

258,455

比例（%）

0.1672

2.09议案名称：《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46,288

比例（%）

99.6892

反对

票数

219,180

比例（%）

0.1417

弃权

票数

261,255

比例（%）

0.1691

2.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54,088

比例（%）

99.6943

反对

票数

213,880

比例（%）

0.1383

弃权

票数

258,755

比例（%）

0.167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48,288

比例（%）

99.6905

反对

票数

219,680

比例（%）

0.1420

弃权

票数

258,755

比例（%）

0.167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148,588

比例（%）

99.6907

反对

票数

219,680

比例（%）

0.1420

弃权

票数

258,455

比例（%）

0.167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394,968

比例（%）

99.8501

反对

票数

219,680

比例（%）

0.1420

弃权

票数

12,075

比例（%）

0.007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394,968

比例（%）

99.8501

反对

票数

219,280

比例（%）

0.1418

弃权

票数

12,475

比例（%）

0.0081

7、议案名称：《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以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394,468

比例（%）

99.8497

反对

票数

219,680

比例（%）

0.1420

弃权

票数

12,575

比例（%）

0.008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406,268

比例（%）

99.8574

反对

票数

208,080

比例（%）

0.1345

弃权

票数

12,375

比例（%）

0.0081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397,968

比例（%）

99.8520

反对

票数

216,480

比例（%）

0.1400

弃权

票数

12,275

比例（%）

0.0080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部分场地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394,868

比例（%）

99.8500

反对

票数

216,980

比例（%）

0.1403

弃权

票数

14,875

比例（%）

0.00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与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
格

发行数量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限售期安排

上市地点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以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部分
场地用途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1,203

675,503

677,603

432,523

432,223

431,023

429,023

426,748

430,648

422,548

430,348

424,548

424,848

671,228

671,228

670,728

682,528

674,228

671,128

比例（%）

75.4392

74.8079

75.0405

47.8994

47.8661

47.7332

47.5117

47.2598

47.6917

46.7947

47.6585

47.0162

47.0494

74.3345

74.3345

74.2791

75.5859

74.6667

74.3234

反对

票数

217,080

217,080

218,480

217,080

217,080

216,480

216,480

217,080

213,880

219,180

213,880

219,680

219,680

219,680

219,280

219,680

208,080

216,480

216,980

比例（%）

24.0403

24.0403

24.1954

24.0403

24.0403

23.9739

23.9739

24.0403

23.6859

24.2729

23.6859

24.3283

24.3283

24.3283

24.2840

24.3283

23.0436

23.9739

24.0292

弃权

票数

4,700

10,400

6,900

253,380

253,680

255,480

257,480

259,155

258,455

261,255

258,755

258,755

258,455

12,075

12,475

12,575

12,375

12,275

14,875

比例（%）

0.5205

1.1518

0.7641

28.0603

28.0936

28.2929

28.5144

28.6999

28.6224

28.9324

28.6556

28.6555

28.6223

1.3372

1.3815

1.3926

1.3705

1.3594

1.64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至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至议案10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游弋、陈璐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持有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3,562,35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2388%）的大股东太湖宏辉医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湖宏

辉”）计划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1,068,70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5716%）。

2、持有公司股份510,000股的监事周乐翔先生计划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的0.1875%）。

3、持有公司股份276,200股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潘岚岚女士计划在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9,05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015%）。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太湖宏辉医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周乐翔

潘岚岚

持股数量（股）

3,562,350

510,000

276,200

4,348,550

持股比例

5.2388%

0.75%

0.4062%

6.395%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股东名称：太湖宏辉、周乐翔、潘岚岚

2、减持原因：个人资金规划

3、股份来源：除潘岚岚女士所持股份中有21,200股系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取得外（具体详

见公司2024年2月23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其余均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前持有的股份

4、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太湖宏辉医疗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周乐翔

潘岚岚

持股数量（股）

3,562,350

510,000

276,200

4,348,550

拟减持数量（股）

1,068,705

127,500

69,050

1,265,255

拟减持数量占总股份比例

1.5716%

0.1875%

0.1015%

1.8606%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5、减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6、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2025年10月29日-2026年

1月28日）。

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则要求。

三、承诺与履行情况

1、太湖宏辉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本企业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每年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本企业持有的

公司股份的30%；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即2023年1月5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股

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公司上市后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本人/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实施。若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本人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有其他规定

的，则本人/本企业承诺将严格遵守本人/本 企业减持公司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4）在触发持股5%以上其他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条件成立时，公司持股5%以上其他股

东将在前述触发条件成就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持

股5%以上其他股东将在增持方案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方案。持股5%以

上其他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增持股票的方式

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其合计增持股票使用的资金金额不超

过最近一年从公司领取的税后现金分红的50%。在持股5%以上其他股东实施增持公司股票

方案过程中，出现下述情形之一时，持股5%以上其他股东有权终止执行该次增持公司股票方

案：①通过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②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2、监事周乐翔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作为公司的监事，在遵守上述锁定期要求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将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

持公司股份；《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实

施。若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人承诺将严

格遵守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4）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3、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潘岚岚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承

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即2023年1月5日，如该日不是交

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公司上市后如

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

（3）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遵守上述锁定期要求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将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a.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b.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c.《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实

施。若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人承诺将严

格遵守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5）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本次减持事项与太湖宏辉、周乐翔先生、潘岚岚女士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履行，没有发生股东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上述股东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如适用）规定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在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范围内，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最终减持

数量尚存在不确定性，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公司将按照规定披露本减持计划的实施状况。

2、太湖宏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凡先生，故太湖宏辉系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周乐翔

先生和潘岚岚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前述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不得减持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将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的经营管理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20个交易日内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未

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情形。太湖宏辉、周乐翔

先生和潘岚岚女士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不存在不得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情形。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关于计划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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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有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及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市龙溪镇东港村渔业万得凯股份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钟兴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7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合计为75,
133,500股，占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133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5,000,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000,000股的75.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3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00股的

0.13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9人，代表股份13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335％。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9人，代表股份 13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335％。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5％；反对 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865％；反对 6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416％；弃权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泽宇、胡诗航

（三）结论性意见：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

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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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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